

山东省科学技术厅
关于征集2026年省级科技合作项目
指南建议的通知


各市科技局、省直有关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主动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，全力推动全省科技工作实现新突破，根据《山东省 重点研发计划(科技合作)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公 开征集2026年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(科技合作)项目指南 建议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定位
(一)符合国家重大外交战略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 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重大需求。项目实施能够最大 限度整合配置全球优质创新资源，有效推动海内外产学研合 作、创新平台提质升级和高层次人才团队培养引进，提升全 省开放创新水平，为加快科技强省建设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(二)围绕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贯彻落 实《科技创新引领标志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《科 技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布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》


和“十七大”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。改造提升钢铁、石化、有色金属等传统产 业，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，布局建设脑机接 口等未来产业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(三)“引进来”项目立足全省科技与产业发展的重大技 术需求，通过引进先进技术、装备和成果，经进行消化、吸 收、再创新后实现产业化应用；“走出去”项目立足全省具有 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行业，通过参与国际产能合作，与 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等开展科技援助和国际技术转移，推动 我省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国际化推广和示范应用。
(四)鼓励省级及以上国际创新合作平台牵头组织和实 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，发挥平台在促进国际人才交流、技术 对接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作用。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 鼓励创新型企业牵头和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。鼓励实施在 国(境)外举办的国际会议、技术对接、创新大赛等省级以 上科技交流活动中签约的重大科技项目，全方位提升国际合 作层次。
二、重点合作国别(地区)和领域
(一)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合作项目。围绕人工智能、 医养健康、现代高效农业、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，在俄罗  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成员国，拓展 布局国际合作节点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 标志性成果，推进中国—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建 设。

2
(二)与日韩两国科技合作项目。 充分发挥中日韩创新 合作中心国际创新合作平台作用，聚焦人工智能、绿色低碳、 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生命健康等重点技术领域，  支持与日韩开展联合研发等多边科技合作项目，强化我省与 日韩开展创新合作的重要枢纽功能，高水平建设中日韩创新  合作中心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。
(三)与欧美等创新指数领先国家科技合作项目。 聚焦   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公共卫生等   共同关切领域，支持与欧洲国家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等重点创   新国家开展联合技术攻关、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等“引进来” 项目，为推动我省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提供更多资源和渠道储  备。
(四)与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科技合作项目。 聚焦新一  代信息技术、医养健康、现代高效农业、低空经济等重点技  术领域，支持省内高校、科研机构及企业，响应共建“一带一  路”倡议，与越南、新加坡、以色列、塞尔维亚等重点合作国   家开展联合研发、成果转化等“引进来”项目和技术转移、海   外应用示范等“走出去”项目，推动创新主体参与“一带一路” 建设，利用海外场景促进技术迭代。
(五)港澳台地区科技合作项目。 聚焦人工智能、医养 健康、现代海洋、现代高效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，支持与香 港、澳门、台湾等地区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移转 化等，发挥港澳台重要合作连接点作用，推动我省高水平对 外开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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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(一)每个项目指南建议须完整填写指南建议信息表并 提供说明报告(附件1);指南建议列示的关键科学问题或 技术清单原则上不超过5项；明确拟解决关键技术的当前技 术成熟度等级(附件2)。
(二)项目研究内容应突出合作必要性、关键核心技术 	(科学问题)先进性、突破点和替代指标；考核指标中技术 和产品指标应精准且可量化、可考核，同时应提出知识产权、 经济和社会效益指标。项目交示件须可检验、可评测、可考 核。
(三)省级科技计划或其他省直有关部门(单位)已经 立项支持过的相同或相似的研发内容，不得作为指南建议提 报。同一指南建议不得以不同建议人、建议单位、主管部门 重复提报；同一指南建议人最多提出一项指南建议。对于重 复提报的指南建议，将不纳入后续指南建议遴选范围。
四、报送事项
(一)请省直有关部门(单位)、各设区市科技局、中 央驻鲁单位等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(行业)指南建议的 征集、审核和推荐工作。省科技厅不受理建议人、建议单位 直接报送的指南建议。
(二)本次征集仅需提供指南建议电子版。项目主管部 门须按照合作国别、地区，将指南建议分别存放到不同文件 夹，并将所有文件夹统一压缩成一个文件。文件夹统一用“合 作国别、地区”名称命名，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、日韩、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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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先国家、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、港澳台地区。指南建议电子版统一按照“顺序号+项目名称+建议单位”命名，例如“1.项目名称-建议单位”。
(三)项目主管部门将征集的指南建议汇总审核后，填写指南建议汇总表(附件3),须加盖公章后于11月28日前通过电子邮箱报送至省科技厅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联系人：王  焱、李思颖0531—51751558、51751552
李  宇0531—51751155
邮  箱：wangyirczx@shandong.cn


附件：1.2026年省级科技合作项目指南建议信息表及说 明报告(参考格式)
2.技术成熟度等级划分
3.2026年省级科技合作项目指南建议汇总表




山东省科学技术厅
2025年11月7日

